	
宜良县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时间：
	2020
	年
	03
	月
	03
	日
	15
	时
	09
	分 至
	17
	时
	25
	分

	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新华街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915301257535818828

	检查人及执法证号：
	李志强(533174),肖靖(532050),朱立兵(530666)
	记录人：
	李志强(533174)

	被检查单位名称：
	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
	法定代表人：
	汤丽萍

	现场负责人：
	张德江
	年龄：
	57
	身份证号：
	[bookmark: _GoBack]5301251963****001X

	工作单位：
	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
	职务：
	负责人
	与本案关系：
	现场负责人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新华街3号
	电话：
	13529036717
	邮政编码：
	652100

	其他参加人姓名及工作单位：
	

	

	我们是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监察大队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请过目确认。                                  今天我们依法进行检查并了解有关情况，你应当配合调查，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不得拒绝、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如果你认为我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可以申请我们回避，并说明理由（暗查等无法告知的情形除外）。                                                                      

	     一、企业概况：
    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匡远镇新华街3号，1997年3月24日宜良县人民政府下发《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兴建宜良县生猪定点屠宰场和天桥农贸市场的批复》（宜政复〔1997〕7号），由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建设，1998年1月开始建设，1998年8月建成营业，建设项目名称《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该建设项目总投资60万元，环保投资15万元，占地4025平方米，建筑面积2165.13平方米，绿化面积300平方米。设计平均每天屠宰生猪80头。2007年8月10日，申请环保专项资金对生产废水处理站进行改造，总投资48万元屠宰场生产废水总量为30吨。场区内污水经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环保手续：
    2002年4月30日，昆明理工大学编制《宜良生猪定点屠宰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3年7月9日，宜良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宜环保[2003]54号）；2008年11月20日取得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对《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竣工验收》；2016年12月26日宜良县环境保护局核发《云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5301250000000C6127Y，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三、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情况：
    现场检查时，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今日屠宰94头猪，屠宰污水产生约30吨；场区西北面猪圈清洗水统一收集到污水处理池；截至16时已拉运三车（每车8.6吨）污水至宜良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四、存在主要问题：
    污水清运台账不规范；
    五、监察要求：
    1.规范清运台账；
    2.拉运屠宰污水进入第二污水处理厂前进行强化预处理油污分离；
    3.加大对污水收集沟、污水处理池底部沉淀物进行清掏；
    （以下空白）                                                               


	被检查对象意见：
	

	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查（勘察）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参加人签名：
	年    月    日

	
	




现场负责人签名：                     日期：
执法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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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检查对象意见：
	

	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查（勘察）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参加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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